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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相对应，在英美法中主要称为人证，包括当事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口供，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种类，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动态性和直接性的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宁要深刻的片面，不要肤浅的全面，《言词证据研究》的写作不追求面面俱到，在对言词证据的一般
特性探讨之后，重点针对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梳理了言词证据的调查程序，同时从
心理学、社会学和逻辑学多个视角对言词证据予以解读，指出言词证据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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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保国，1976年10月生于山东省枣庄市。
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出版专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你有权保持沉默》，译著《宪法与刑事诉讼》，合著《
诉讼制度改革研究》、《诉讼法的现代理念》，参著《证据法学研究》等10部，于《中外法学》、《
政法论坛》等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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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言词证据规则的逻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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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言词证据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直接言词原则指引下言词证据的地位不断提升
　二、相关证据规则依旧是言词证据研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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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建立“污点证人”资格规则 （1）“污点证人”资格条件 “污点证人”作为证人首先应该
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污点证人”。
这是学界的一致观点。
其次，“污点证人”要有基本的作证能力。
也就是说只有在正常的精神状况下，能够正确感知、记忆、表达并且明辨是非的自然人才能够成为“
污点证人”。
再次，应当是对案件事实具有亲身知识，并未经过转载性的中间环节。
最后，“污点证人”还应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案内证人”。
这是成为“污点证人”的关键。
因为“清白证人”与本案并无任何利害关系，而“污点证人”则必须本身就是有犯罪行为的人，是为
国家利益和免予被追诉而成为检控方的证人。
 （2）“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的适用对象 理论界对“污点证人”作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
认为“污点证人”作证的目的是国家通过豁免其较轻罪行来惩罚严重罪行，因此豁免只适用在犯罪轻
微或处于次要地位的犯罪嫌疑人如从犯、胁从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利用“污点证人”作证，是因为“污点证人”提供的证言或其他信息在诉讼中的
使用是出于“污点证人”证言的稀缺性和诉讼公正以及诉讼效益权衡的需要，这种权衡是种交易——
以一种法益去交换另一种法益⋯⋯至于其是涉嫌轻微犯罪还是严重犯罪在此不论。
从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目的出发，后一种观点应该更符合司法效益正当性原则。
 （3）适用条件及案件范围 “污点证人”应严格限制在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共同犯罪和有组织
犯罪等取证非常困难的案件中运用，范围不宜过宽。
之所以要对“污点证人”进行豁免，是因为“污点证人”的证言或其提供的其他证据是揭露严重犯罪
的关键性证据，是检控方即便是另辟蹊径、使用最新侦查技术也难以获取的证据，是得以成功指控严
重犯罪的必要证据。
如果通过正常途径就能获得相关证言或其他证据，则不能确定该证人为“污点证人”。
 2.规定豁免种类，建立以罪行豁免为主、证据使用豁免为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从英美法系
国家及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作证豁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罪行豁免，是指不得对被给予豁免
的证人在其提供的证言中所涉及的任何犯罪事实进行追诉的豁免形式；其二是证据使用豁免，是指被
给予豁免承诺的人所提供的证言或任何根据该证言而获得的信息，不得在随后进行的任何刑事诉讼中
用做不利于该证人的证据豁免形式。
 在罪行豁免中，证人因作证而被完全免除了刑事责任，其犯罪污点被彻底清除。
不再被追诉。
当然此种豁免只免除证言内容所证明的行为，并不能免除证人作伪证而应负的法律责任。
 在证据使用豁免中，“污点证人”的犯罪污点只是被部分清除，即其刑事责任并没有完全被豁免，检
控方可以根据合法的证据来源而不是依据该“污点证人”的证言或是其证言派生的证据来指控其犯罪
行为。
这是证据豁免与罪行豁免最为根本的区别。
 根据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之初宜以罪行豁免为主。
因为罪行豁免是彻底免除了该“污点证人”的刑事责任“污点证人”对于证言及其派生证据中涉及的
犯罪行为，不存在任何受追诉的可能性，因此证人在作证过程中不需要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能与检控
方很好地配合，以实现国家为此放弃刑罚权的真正目的。
证据使用豁免对于检控方较为有利；因为检控方在获得“污点证人”提供的证据后，还可以通过获得
其他合法证据来指控“污点证人”。
这使得“污点证人”的作证行为会导致其日后遭受指控的风险。
在这种情形之下，“污点证人”通常会出于自保不愿作证或作证时有意有所保留。
即使被检控方选定为“污点证人”，其证言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斟酌，而且此时“污点证人”选择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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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大大加强。
国家放弃刑罚权不是对犯罪分子放任自流，而是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中，以最经济的投入，获取最大收
益，及时准确地打击更为严重以及更为隐匿的犯罪，惩罚“漏网大鱼”和“幕后”的犯罪分子，从而
真正实现国家刑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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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言词证据研究》在对言词证据的一般特性探讨之后，重点针对司法实践中比较突出的证人出庭、污
点证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进行分析，尤其是专家证人职业道德一节的阐述具有独
到性。
接着《言词证据研究》对言词证据的证据调查进行梳理，同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逻辑学多个视角对
言词证据予以解读，最后指出言词证据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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